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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校內工作者(如：教職、員工與學生等)於正常作業

及當緊急狀況時，不受機械設備及危害物所產生之危害因子，影響校內工

作者之安全與健康，並能正確使用有效之防護器具，特訂定「國立臺灣藝

術大學個人安全衛生防護器具管理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適用範圍包括本校各工作場所或其他經勞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公告

指定適用之場所及個人防護具之管理、使用人員。 

三、 各項特殊作業定義如下： 

(九) 噪音作業：指工作者工作於 8 小時，日時量平均音壓超過 85 分貝之作

業。 

(十) 高架作業：未設平台及護欄而架空高度在 2公尺以上處所之作業；或

依規定設有平台及護欄而架空高度在 5 公尺以上處所之作業。 

(十一) 電焊、氣焊作業：指工作者以電焊、氣焊從事熔接、切斷之作業。 

(十二) 電器(氣)作業：指從事電路檢查、修理等活線作業，及接近電路或

其他支持物，從事裝設、拆除、油漆、清潔等作業。 

(十三) 有機溶劑作業：工作時會接觸『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所規範之

作業。 

(十四)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工作時會接觸『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

所規範之作業。 

(十五) 粉塵作業：指從事『粉塵危害預防標準』所規範之作業。 

(十六) 缺氧作業：指從事侷限空間如污水池、自來水池清理作業。 

四、 作業場所負責人及防護具管理人權責如下： 

(三) 作業場所負責人：諮詢職業安全衛生或專業人員，評估與提供適當合

格之個人防護具，並指定防護具管理人，且負責監督人員正確使用個

人防護具。 

(四) 防護具管理人：負責管理防護具之採購、存放、標示、及記錄相關事

宜。 

五、 從事下列作業應視其性質選擇適當之防護具配戴： 

(十) 噪音作業(平均音壓超過 85 分貝)：應使用耳塞。 

(十一) 高架作業：應使用安全帽、安全帶(索)。 

(十二) 電焊、氣焊作業：應使用防護手套、護目鏡。 

(十三) 電器(氣)作業：應使用絕緣用防護具。 



(十四) 有機溶劑作業：應使用有機氣體用防毒面罩、防溶劑手套、防護圍

裙、膠鞋。 

(十五)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不浸透性防護衣、防護手套、防護長鞋、呼吸

用防護具。 

(十六) 粉塵作業：應使用呼吸防護具、防塵口罩、防護眼鏡。 

(十七) 缺氧作業：應使用空氣呼吸器、梯子、安全帶。 

(十八) 對於搬運、置放、使用有刺角物、凸出物或作業中有物體飛落或飛

濺之情形時，應置備適當之手套、圍裙、裹腿、防護眼鏡、安全鞋或

安全帽等適當之防護具。 

六、 各作業場所提供個人防護具，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九) 防護具應準備足夠使用之數量，個人使用之防護具應置備與作業員工

人數相同或以上之數量，並以個人專用為原則。 

(十) 如對人員有感染疾病之虞時，應置備個人專用防護器具，或作預防感

染疾病之措施。 

(十一) 須使用經經濟部商品檢驗局檢驗合格之防護具。 

(十二) 防護具使用前應詳閱說明書並遵照規定使用，並由作業場所負責人

對使用人員進行防護具穿戴教育訓練。 

(十三) 防護具應儲存於通風良好、不受日曬之場所，且避免與腐蝕性液

體、有機溶劑、油脂類、酸類等一併存放於同一櫃。 

(十四) 呼吸防護裝備在不用時，必須裝在清潔的塑膠袋內，置於指定的存

放設備中，不可與其他物品混雜。 

(十五) 受污穢時，應予洗滌乾淨，充分乾燥後存放。 

(十六) 經常維護保養防護具。 

七、 各相關單位防護具管理人對所管理之防護具應每月定期實施自動檢查，並

填寫定期檢查表、領用登記表，記錄存檔保存三年備查。 

八、 本要點由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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